西南交通大学

磁浮技术与磁浮列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管理条例
磁浮技术与磁浮列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基金的目的在于加强同行间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扩大学术群体，促进学科发展，提高成果水平。
1、 申请与审批

1、 具备博士学位或副教授职称及以上的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并在磁浮技术与磁浮列车、线性驱动与弹射技术、电力牵引与传动控制、电源系统及变流技术等领域从事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均可申请本实验室开放基金；
2、 申请者的研究课题应符合本实验室的研究项目指南，有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与较强的研究能力，研究期限一般为2年；
3、 申请者根据《磁浮技术与磁浮列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指南》拟定研究课题，并填写《磁浮技术与磁浮列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书》，一式两份，经所在单位同意并签署意见后，递交本实验室；
4、 申请的研究课题由磁浮技术与磁浮列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审。

2、 经费使用与管理

1、 本实验室提供的研究基金仅用于与课题相关的科研业务费和劳务费等；
2、 课题经费由实验室统一管理，并实行甲方审批报销制，同签订生效后即可使用；
3、 课题负责人须按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经费开支范围的有关规定，专款专用，对审批后不符规定的支出不予报销；
4、 课题负责人须于每年12月份向实验室提出本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和下一年度的计划实施方案；
5、 利用开放基金购置的设备归本实验室所有。
3、 课题管理

1、 实验室将依照年度计划，定期检查各课题的执行情况，对执行差的课题，实验室有权终止资助；
2、 工作年度末或研究工作结束后，课题组需提交工作总结或结题报告及学术论文或专利等研究成果；发表的论文或申请（授权）的专利须向实验室交2份相关文件的复印件，并将相应的电子版文件或扫描件发送至实验室邮箱；课题组还需按规定做好基金结算，器材清理与科技资料等的归档工作；
3、 利用开放基金完成的研究成果，其知识产权为本实验室和研究者单位共有，成果署名为磁浮技术与磁浮列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英文名称为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Suspension Technology and Maglev Vehicle, Ministry of Education）与研究者单位，并在脚注中明确注明“磁浮技术与磁浮列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在成果鉴定和申报各类奖励时也须做出明确标注)；
4、 在开放基金项目结题时，提交的成果中至少有4～6篇CSCD期刊论文，或2篇SCI收录论文，或3～4篇EI收录论文，或1项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5、 实验室根据课题的完成情况，对完成效果好的研究课题给予奖励，对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进行滚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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